个人外汇管理

1. 个人购汇或从外汇储蓄账户提取超过规定限额外币现钞审核

	项目名称
	个人购汇或从外汇储蓄账户提取超过规定限额外币现钞审核

	法规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）

2.中国人民银行《结汇、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》（银发[1996]210号）

3.《个人外汇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[2006]第3号）

4.《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汇发[2007]1号）

5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、海关总署关于印发〈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3]102号）；

6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9]56号）。

	需提供的申请材料
	1.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；

2.提钞用途证明材料；
3、在前述材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，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。

	备注
	1.提取外币现钞应由存款银行所在地外汇局负责审核，审核后，应出具有签章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，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章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， 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；

2.旅行支票兑换外币现钞按提钞规定办理。

	办理期限
	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
2.个人携带超过规定限额外币现钞出境审核

	项目名称
	个人携带超过规定限额外币现钞出境审核

	法规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）

2、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（汇发[2003]102号）；
3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4]21号）。

	需提供的申请材料
	1.书面申请；

2.护照或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；

3.有效签证或签注；

4.存款证明（利息清单或取款凭条）或相关购汇凭证；

5.确需携带超过等值1万美元外币现钞出境的证明材料。

	备注
	1. 个从原则上不得携带超过等值1万美元外币现钞出境，如属下列特殊情况之一的，可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：（1）人数较多的出境团组；（2）出境时间较长或旅途较长的科学考察团组；（3）出境人员赴战乱、外汇管制严格、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；（5）其他特殊情况；

2.《携带证》应盖有“国家外汇管理局携带外汇出境核准章”并自签发之日起30天内一次使用有效；

3.《携带证》一式三联。《携带证》是由外汇管理局签发的，第一联由携带人交海关验存，第二、三联由签发外汇局留存；

	办理期限
	当场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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